
 

 

 

闵农委〔2017〕107 号 

关于申请核销 2010 年村庄改造项目的函 

区城投公司： 

按照区政府第 115 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区城投公司历史遗留项

目挂账清理核销工作的报告》的相关要求，我委委托上海沪汇会计

师事务所，对在贵公司账上付款并已竣工的2010年村庄改造项目（整

治类）进行了梳理审核并出具了报告，拟请贵公司按照梳理审核报

告进行核销。  

以上申请妥否，请函复。 

 

附件：上海沪汇会计师事务所梳理审核报告（2010 年村庄 

改造项目）沪汇梳理专审（2017）第 077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委员会 

2017 年 12 月 25 日 

 

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闵行区农业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2月25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 份） 


